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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

和参股子公司合并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控股股东中国

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工集团”）通知，吉林省吉盛

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盛公司”）与森工集团、吉林森林工业

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和森工集团、财务公司管理

人签署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整的情况介绍 

1、2020 年 5 月 18 日，长春中院裁定受理大连三林木业有限公司提出的对

森工集团进行司法重整的申请（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）。 

2、2020年 11月 24日，长春中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对财务公司进行重整的

申请（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11月 26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）。 

3、2020 年 12 月 8 日，长春市中院裁定对森工集团和财务公司实质合并重

整（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12月 9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）。 

4、2020年 12月 28日，森工集团和财务公司举行实质合并重整债权人会议

和出资人组会议，表决通过了《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森林

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及《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、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之出资人权益

调整方案》（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0年 12月 29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）。 

5、2020年 12 月 31日，长春市中院裁定：批准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整计划；终止中国吉

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吉林森林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整



程序（公司公告刊登于 2021年 1月 4日、1 月 7日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

报》）。 

根据重整计划，本次重整后森工集团保留法人主体资格。森工集团原有出

资人权益全部无偿让渡给转股债权人，由吉盛公司以 26.2 亿元现金向重整后的

森工集团进行增资。吉盛公司持有重整后森工集团 60%的股权，剩余 40%的股权

由转股债权人持有。吉盛公司成为森工集团的控股股东，出资人权益调整完成后，

森工集团注册资本将由目前的 5.0554 亿元增加至 27.35 亿元（最终以工商登记

为准）。 

6、2021年 1月 27日，吉盛公司与森工集团、财务公司和森工集团、财务

公司管理人签署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确定吉盛公司为森工集团重整投资人资格，

吉盛公司以现金认购股权及债权方式进行投资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森工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16,254,080 股，占公

司股份总数的 30.24%，森工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吉林省泉阳泉林业局持有公司股

份数量 4,919,05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69%，森工集团和吉林省泉阳泉林业

局合计持有森工集团股份总数的 30.93%。 

2、财务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持有该公司 24%的

股权，公司在该公司的存款余额为 0元。 

3、确定吉盛公司为森工集团重整投资人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的变化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森工集团，实际控制人仍为吉林省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本次森工集团和财务公司的实质合并重整事项正在进行过程中，相关各方

正按长春市中院裁定通过的重整计划要求，推进、落实重整执行的相关工作，

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持续关注森工集团和财务公司的合并重整事

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(http://www.sse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吉林泉阳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二月二日 

 

 


